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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与宗派
——京剧表演流派属性批判

露张伟品

摘 要：对京剧流派属性的认知，多有偏颇。官方语境下的权威认定，亦不严谨。综合而言，京剧流

派可界定为：演员个人表演风格与习惯的系统化和群体化。其特殊性更在于其社会属性。京剧流派

的社会属性即体现为宗派性。此种属性与京剧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一脉相承，是中国本土文化的折

射。进入近现代以后，此种社会构成形态存在土壤渐失。京剧流派在本质上失去再生能力，新流派

的不可形成可以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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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对文艺现象的关注，因时代局限而有

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批评维度，是可以理解的现象。

然而，因某种风气使然而导致理论上有意或无意的

漠视，便多少是一种遗憾。比如，京剧流派是京剧

理论与批评经常的焦点；然而，对京剧流派本身的

界定在1949年以后相当一个时期内，虽不断在理论

与批评中被提及，却并未获得相对的共识，反而在

其属性认知上，多有偏颇。

京剧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未取得理论

上的独立而仅被视为实践的附庸。以总结经验、为

实践提供理由为基本职能。这种情形，在1949年以

后的京剧研究中尤为突出，京剧流派认知亦概莫

能外。

1959年。马少波撰文称：“在艺术领域内，只要

有各种不同的见解，各种不同的创造，各种不同的

风格，就必然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党的‘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正是反映了学术界、

艺术节这一客观的规律，它给我国学术界、艺术界

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流派要提倡，要大胆的提倡；

要发展，要蓬勃的发展”。并提出构成流派的条件，

“一、必须奠定师承艺术的基础”，“二，形成流派还

必须在稳固的传统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条件，从剧

目、唱法、表演艺术各方面进行创造性的提高和发

展”，“三、形成一派必须培养本派的后继者，这是作

为流派的重要条件”山。显然，上述说法并非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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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本身的认知，而是一种政策的解读，实质是为

“政策”所下的一个实践注脚。因此，这一看法仅以

一般文艺流派概念替代对京剧流派本身的认知，就

不难理解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因众所周知

的原因京剧流派不再被言及。八十年代后，随着传

统戏复苏，京剧流派重又进入研究视线。董维贤

《京剧流派》是第一部专论。然而其言流派，亦仅提

出流派构成条件：“一、师承有自；二、后续有人；三、

同业赞许；四、专家肯定；五、观众支持”(2)。而未对

流派本身作出界定。

1983年，由《戏剧报》发起，对京剧流派问题进

行了一次较为持久的讨论。时任《戏剧报》主编的

刘厚生在开场白中提出“任何流派能否一分为二”

的问题，并明确给出答案：“不仅能，而且必须一分

为二”④。显然，其关注的重点在于京剧流派的实践

价值，对于流派本身的界定，则未予重视。

对京剧流派提出较为明确定义的，是陈培仲。

1983年，陈氏撰文。首先对一般文艺流派和京剧流

派进行了区分：

“文艺学上所讲的流派，是指在一定的历

史时期内。具有大致相同或相近的美学思想、

文艺见解、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的作家或艺术

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在一起，以其理论主

张和创作实践，在文艺范围内、甚至在整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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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产生一定影响的艺术现象。简而言之．文

艺流派是指具有相同的艺术风格的作家群或

艺术家群”。

进而对京剧流派作了界定：

“京剧艺术领域内所讲的流派。往往是指

流派创始人在他们所演出的一系列的剧目中。

在他们的唱腔和表演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

创作个性和独特的风格。⋯⋯都以其独有的

音调和色彩，给观众以不同的审美享受，而得

到观众的承认、同行的赞许和后学的模仿。其

中特别是由于后学者的师承、学习和模仿，使

得流派创始人的艺术，得以推广开来、流传下

去，从而形成流派艺术”Ⅷ。

这一界定，注意到了京剧流派不同于一般文艺

流派的特殊性，并试图对京剧流派性质加以规定。

对京剧流派艺术各方面均有所兼顾。1990年的《中

国京剧史》基本沿用了陈氏这一定义：“京剧艺术领

域内所讲的流派，实际上是指流派创始人在他们的

唱腔和表演中，在他们所独创的剧目中，在他们所

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的艺

术个性和和鲜明风格⋯⋯都以其独特的音调和色

彩，给观众以不同的审美享受，而得到观众的承认、

同行的赞许和后学的模仿”(5)。从而成为官方语境

下的权威认定。然而就定义而言，显而易见，无论

其内涵、外延均不够明晰、严谨。

此种情形，自然引发了质疑：“流派在戏曲界大

盛，当今可以说达到了高峰。然而，何谓流派，其本

质、内涵、外延、范围的规定性，至今都没有一个明

确的、合乎理性的界定”@。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理论与批评对于京剧流派

的兴趣未减。且由于京剧本身境况日益逼仄，而“一

部戏剧史告诉我们，流派迭出，精彩纷呈，是一个剧种

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表征”【z)，更有学者提出“一部

京剧史实际上就是京剧流派孕育、形成、流传的发展

史”(8)的命题。于是，流派兴盛因其可能成为京剧生

存状态改善途径之一而形成一种期待。更因“流派的

存在、发展与京剧今后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对京剧

新流派诸多问题的思考是一项很值得给予重视的课

题”凹，而重新成为理论与批评的热点。

迩来京剧研究，其独立品格逐步确立。学者对

于京剧流派的关注，渐从实践运用转向现象解释。

对京剧流派本身进行界定，自然成为相关研究起

点。具有代表性的如台湾曾永义认为：“如果给‘京

剧流派艺术’下个定义，可以这么说：它是先由京剧

演员开创，被观众所喜爱认可的独特表演风格，后

来被共鸣模拟，终于薪传有人而成群体风格，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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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剧坛的一种京剧表演艺术。它是随着开创者的

成熟而建立，随着徒众的薪传而完成”凹。傅谨则认

为：“在某种意义上，我更愿意将戏曲中的‘派’，解

释成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突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将它

看成是对演员的艺术个性的确认”凹。

实际上，随着理论不断深入，对京剧流派的一

些基本认识也在逐步趋于一致。至少在如下几个

方面。争议较少：

其一，京剧流派的确指，应为京剧表演流派。

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强调实践性，而与一般“学派”

有别。同时，与一般文学艺术批评所指之文艺流派

概念亦非同一。

其二，京剧流派核心为流派创始人个人表演

风格。

其三，有实践的追随者。

其四，有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即为观众所

认可。

上述共识的达成，多由现象描述着手，而非由

逻辑证明。因此，对京剧流派的界定，仍有进一步

探讨的必要。综合而言，大致可将京剧流派界定

为：演员个人表演风格与习惯的系统化和群体化。

进一步的讨论可知，京剧流派中，因艺术风格

而具有的艺术属性和因群体化而具有的社会属性

共存。艺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同为京剧流派不可忽

视的基本属性。而历来理论与批评，多注重于京剧

流派的艺术属性，对于其社会属性则不免有所

回避。

就京剧流派的艺术属性考察，流派创始人的个

人风格无疑是其核心。傅谨以为：“戏曲中的‘派’

与一般的文学艺术领域的‘流派’相同之处在于都

需要有清晰的、可以指认的特殊风格，相异之处在

于‘流派’一定是指一个在风格上非常接近的群体。

因此关键在于它要由多位文学艺术家共同创造；而

戏曲中的‘派’，只需要有自成风格的个人”∞。这

一判断，在艺术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

文艺学一般认为，任何鲜明而成熟的风格．必

然是稳定性与变动性、一致性与独特性的统一。而

所渭稳定性、一致性，即风格的系统化。亦即要求

演员个人风格在其所有作品中普遍存在，并在一定

时期内保持不变。可见，风格特点不能施之于所有

作品或风格变异过快，均不利于形成一个流派。

笔者尝亲闻前不久去世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

家小王桂卿先生谈其父王桂卿创演《雅观楼》一剧

过程：“这个戏当时起步的时候．我先父和张翼朋同

时起步的，但是我先父就落后了，他先演，我们是后

演。他一演了以后，整个从上海一直到天津，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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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北。基本上都是他的路线。他们那是成派的。

我们家这些戏不能算一派，但是我们这几个戏，有

我们的风格和特色”。可见，彼时艺人心目中，对流

派与个别风格分野自有其清晰认识。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李少春。李少春1949年以

后成派呼声甚高，然则对于其成派，争议亦始终存

在。按诸实际，李少春的表演风格不可谓不鲜明；

相比较于同时代其他演员，其拥有的个人剧目也并

不算少；其后，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几乎所有活跃在

台上的文武老生演员，无不受其影响，追随者甚众。

同时，在观众中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每当有

人提出“李派”或“少派”的概念，便立即会引发异

议。抛开“保守”、“僵化”等观念性判断，细究异议

的原因。不难发现，其关键在于李少春本人风格中

的不一致和不稳定，亦即总体上不成系统。其标榜

的“文宗余、武学杨”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其个

人风格为混合物而非化合物的体现。与之对应的，

可以尚小云为例：文武兼擅是尚派的流派特征。但

无论文武，尚小云在风格上都高度一致，亦即具备

了系统性。

与风格同时存在的，是流派创始人的个人习

惯。习惯与风格并不完全同一。虽然有时习惯对

风格的形成有着相当的作用甚至是决定作用，但两

者毕竟有所区别。其关键，在于风格为艺术自觉，

而习惯多少是自然。典型的例子，如杨小楼晚年的

闭眼，原是因年老惜力，在台上偷空休息。而一旦

轮到他的戏，则二目睁开，立时精光四射。此种情

形，可以说无意间运用了对比手法。久而久之，也

成为其风格的一部分，为后人所模仿。此类因习惯

而形成的手法、形态，当然也可能成为个人风格之

一部，但与论及流派时所谓“扬长避短、化短为长”

等并不相同，因为就本质而言，这多少属于习惯成

自然，而非艺术自觉。

京剧表演流派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其艺术属

性上，更在于其社会属性。这也是京剧表演流派区

别于一般文艺流派的根本特点。

就一般文艺流派而言。我们关注的是该流派成

员间思想上的联系。而对于流派成员实际生活中

的关系，仅在文艺批评和文学史背景意义下加以考

察。虽然一般文艺流派形成，有自觉或不自觉之

别，但流派成员间的关系，除思想外，并不依赖某种

行为规范加以维系。西方文学、艺术史上同一流派

成员，无论其为同道、学生或追随者，一旦形成自己

的思想，立时对原先的盟友、师长、偶像大张挞伐，

从而摇身一变而为原来思想的批判者。这种“我爱

我师、但更爱真理”的情形，几成西方思想、文化史

常态。但在京剧流派中却不可想象。

考察京剧流派，不可能脱离人际关系。换言

之，京剧流派成员间的关系是京剧流派构成不可或

缺的重要因素。京剧流派的构建，不是以流派创始

人为代表的一个群体的共同行为过程。而是由个

人创始以后。追随者自觉或不自觉的归附过程。即

前述曾永义所谓：“随着开创者的成熟而建立，随着

徒众的薪传而完成”。无论京剧流派或一般文艺流

派，都具有群体性。只是在其群体化过程中，京剧

流派创始人风格的形成，具有逻辑优先性。一个典

型的例子：奚啸伯是言菊朋早年弟子。在其拜言菊

朋为师时，言菊朋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三十年

代。奚啸伯下海挑班，其时，言菊朋已然形成个人风

格。奚啸伯一度打出“言派”旗号。成为第一个“言

派老生”。这里，先不论对奚啸伯本人的艺术评价，

就这一事件而言，奚啸伯拜师在前，言菊朋形成风

格在后。但奚啸伯自称言派弟子，却必须在言菊朋

形成风格之后。这就显示了个人风格群体化过程

中创始人风格形成的逻辑优先。

事实上，从社会属性考察，京剧流派内部成员

的构成，有着严格的固定模式。此种模式具有强烈

的宗法意味。换言之，京剧流派的社会属性即体现

为宗派性。具体表现为：

首先，任何流派的精神内核，只属于流派创始

人，形成精神上的一统性。

其次，京剧流派内部人员均遵循固定模式形成

等差关系。“所谓流派，是由一个创始者及其门前

桃李(包括私淑和再传弟子等)共同组成的宝塔形

结构。每个流派冠以这位演员的姓氏”凹。此种宝

塔形结构，即以流派创始人为塔尖，其他人则以与

创始人的距离确定关系亲疏。从弟子(入室弟子、

嫡传弟子、一般弟子)到私淑者、普通爱好者，乃至

有兴趣的观众都能在这一宝塔结构中找到对应位

置。不难看出，所谓宝塔形结构，正是一种拟制的

宗法结构。

再次，流派内部关系对流派成员行为具有制约

力。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依流派成员在流派内部

结构中位置有其等差。同时，这种亲疏关系，也决

定了流派成员中每一个人的话语权和权威度。距

创始人关系越近，如掌门大弟子、嫡传弟子等等，在

流派内部所拥有的话语权远大于其他成员。同时，

他们负担的义务，也远较其他成员来得重。这种亲

疏关系，不仅限于流派成员，经常的情形，是把流派

成员的亲属也包含在内，且不问其是否为同一领域

的从业者。

在一般文艺流派中，哪怕是流派创始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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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如果不从事相关专业，自然就不具有对这一

流派的专业解释权。然而在京剧流派中，此种情形

并不存在。流派创始人的家庭成员无论是否从事

这一专业(或职业、或行当)，其对流派创始人的专

业领域所拥有的解释权，可能远大于普通弟子。更

惶论不存在师徒关系的一般研究者了。

一方面是在流派内部权威上，亲属关系超越了

师徒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从业者整个生活层面

上，流派制约超越了亲属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

“1959年5月，作为青岛市京剧团业务副团长的言

少朋率团进京演出。当时确定的主要演出剧目有

言少朋主演马派的《群英会·借东风》、张少楼演余

派的《搜孤救孤》等戏。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

长的马少波，深夜来到剧团驻地看望，当他得知这

次进京的主演剧目后，就非常率直地对言少朋说：

‘你是言菊朋的儿子，言派艺术是有很高成就的。

现在言派已经中断了，连他的儿子都不唱了，却唱

马派，你们是不孝之子!’言少朋答道：‘其实，我也

想唱我们言门本派，只是怕老师马连良先生不高

兴。’马少波当即表示由他出面与马连良联系。他

对马连良说：‘你的马派艺术传人很多，非常兴旺。

可现今言派后继无人，连他的儿子也唱马派，这是

不公平的。这一次少朋来，我建议他和少楼Ⅱ昌言派

戏，这样比较好。’马连良很是通情达理，表示非常

赞成，并要亲自去‘把场”唧。这里，父子、师徒之

关系，颇耐人寻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流派内部成员关系，

具有强烈的伦理性质。这已是京剧业界共识。流

派以流派创始人与追随者之间关系为构建形式，而

此种关系又通过技艺传承为主要纽带。流派成员

对流派创始人的任何质疑，在道德上必然要冒极大

风险。很可能招致“欺师灭祖”的罪名而为流派内

外鸣鼓而攻。

京剧流派的宗派属性，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自汉代以来形成了思想上

以经学为统治学说、制度上以宗法制为基础的适合

于农耕文明的大一统格局。在此种格局下，任何组

织构成，都难逃宗法制模式。旧时戏班作为民间组

织，其组织方式，自不能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京

剧表演流派是京剧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由主脚挑

班制所催生的业内亚社会群落构建形态。“流派的

形成与发展正值封建宗法制度的世俗化时代。流

派的传人虽非完全以宗族关系为纽带，但是从组织

结构到艺术结构都受到封建宗法的影响”四。可见，

宗派性是京剧流派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具有必然

意义，与其艺术属性同样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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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京剧理论对京剧流派的这种宗派性

并非视而不见。但通常采取一种或贬斥、或搁置的

态度，使这一属性在实际上被漠视。如马少波以为

“过去京剧界曾经存在过某些宗派现象，这当然不

好，应该反对；可是我们提倡的‘派’，是艺术流派之

‘派’。不是宗派之‘派”’∞。这种直接以一个政治

价值判断替代理性思考的方式，多少显得有些粗

暴。另如周信芳称：“我们应该首先不讳言，在京剧

界曾经存在过严重的宗派观念。其次是我们仍应

该认识到虽然这种观念今天已经被破除，但仍然不

能不使我们产生戒心。因为这是一个和流派不相

容的东西，只要它还有一点点根子存在，它就自然

要对流派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宗派不破，流派不

兴，要兴的茂盛，必须破的彻底。我们的思想上，必

须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这种同样基于政治

要求而作的表态，也似乎过于简单。

有些学者对京剧流派的宗派属性有着相当深

刻的认识，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批判，但结论却把

这种宗派性归结为京剧流派误区。如李崇祥以为：

“流派的世袭相承，造成明显的家族遗传基因和形

态上的家族相似性。传宗接代是流派宗法观念的

突出表现。从与众不同的收徒礼仪到古老传统的

梨园称谓，都还残存着一点点宗派的味道。在舞台

上或在生活中，也都要序齿排辈，敬祖尊宗，极富浓

厚的宗族色彩”凹。但并未认识到这种宗派性与京

剧流派间的不可分割性，最终认为“流派的传承走

入‘拜我为师、人我黉门、宗我技艺、传我宗嗣’的宗

派误区”哪。

也有学者认为，“表演流派构成了戏曲舞台艺

术形态中的一个基本的谱系化的结构层面”，“中国

戏曲艺术的谱系化成为其重要的文化标志和审美

定势的体现。这里的所谓‘谱系’本质上既代表着

一种宗族化的民族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定型化的文

化色彩式规则的体现”田。回避了“宗派”的概念。

实际则对戏曲的宗派属性给予了理解。

在众多论者当中，也有人看到“早期的京剧流

派和宗派密不可分的”。然而“宗派因素，与当代的

科学精神形成对立，也就根本上妨碍了艺术流派的

解析、澄清与提高的任务之完成。所以说，目前潜

藏在流派中的宗派，只能促使已经步履维艰的京剧

流派迸退失据。宗派，实是今天研究、巩固、发展流

派之大敌”。并提出解决之道“向学派去”四。所见

不谬，判断则殊为失当。盖宗派本为流派之属性，

并不能因其作用上的负面性而截然割弃。其解决

之道，更无疑缘木求鱼——戏曲流派本为实践群

体，虽然某些流派也进行过一些理论建构，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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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其必要条件。使流派进入学术领域而成为学

派，无疑自速其死。

京剧表演流派并非简单的艺术流派，更涉及人

的存在方式，具有社会属性。流派在其社会属性上

具有宗派性或就是宗派。此种属性与京剧形成的

社会历史背景一脉相承，具有强烈的历史色彩，是

宗法社会的产物，是中国本土文化的折射。进入近

现代以后。在多元文化格局中，随着京剧内部文化

格局中本土传统文化衰弱，此种社会构成形态存在

的土壤渐失。由此，京剧流派在本质上失去再生能

力，新流派的不可形成自然可以预计。

对京剧流派现状的考量，固然可以有不同的视

角，然而归纳言之，不外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一

方面，京剧新流派形成已然止步，同时旧有流派亦

在渐次衰弱乃至于消失。另一方面，流派空间占有

率急剧提升。现役京剧演员几无不归附于某一流

派。同时，几乎所有传统剧目的舞台呈现，均出现

流派化倾向，传统骨子老戏如《三击掌》，近年来亦

已归入程派名下，类似情况并不在少数。要之，京

剧流派在时间维度上的颓势与空间维度上的强势

互见。已成京剧文化发展重要现象之一。

旧流派衰退，新流派不出，表明京剧流派生成

动力缺失。而现有流派的空间膨胀，相对京剧整体

而言，则表明京剧本身空间的萎缩——即流派以外

的空间日渐消失。反过来。京剧整体环境下没有流

派以外的空间，也就意味着新流派的不能形成。

有学者看到京剧个人流派的发展颓势，提出发

展地域流派作为替代。“戏曲表演流派的发展，要

有宽泛的概念，允许多方面的探索。在强调整体艺

术的新条件下，表演流派不一定非以某个表演艺术

家的演出特色为主要标志，用他们的姓氏命名。如

今地方性表演艺术流派有一种发展的趋势，地域差

异凝结于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生活特点，转而体

现在艺术形式与表演特点方面。某一地域表演流

派，强化了本土地域性戏曲特征，取得了突破性的

进展，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管。且不论其方法的合理

与否，就京剧流派本质而言，所谓“地域流派”与一

般理解的京剧个人表演流派并非同一范畴。从其

形成模式看，“地域流派”倒是更接近于一般文艺流

派。当然，其艺术价值的评判是另一回事，不属本

文的讨论范围。

一般以为，京剧流派繁盛，是京剧繁荣标志。

然而，京剧流派的创立，止步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因此，除“文革”期间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外，对京剧

新流派的期待恒未止歇。然而，此种期待之恒未实

现，亦为事实。

1959年，马少波即认为“老的流派正在不断发

展，不少的新流派也正在孕育形成当中”曰。1990

年底举行的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振兴京剧观摩

研讨大会上，有专家认定“京剧表演流派在转换观

念、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辨证施治、克服弊端，必能

抗老防衰，繁荣复苏⋯⋯新的表演艺术流派将会在

新陈代谢中不拘一格地源源产生。京剧流派若能

振兴，将会起全面的示范作用，推动戏曲全局出现

大的改变。未来是乐观的”锄。2007年，同一专家

再次撰文认为：“戏曲表演流派在转换观念、统一认

识的基础上辩证施治，抗老防衰，力求自身的复苏。

个别表演流派的衰亡是正常的现象，并不是一切历

史上存留过的表演流派都会万世长存。而新的表

演流派有可能在新陈代谢中改变生存状态，展现新

的艺术面貌。未来并不悲观”∞。办法依旧，期望值

则不断降低。事实上，京剧实践已然表明，“新流派

出现”的判断并无实现的征兆——现实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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